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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现马克思的“遗愿” ,
补偿“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纪念恩格斯逝世 110周年

朱　传　棨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朱传棨(1928-),男 ,山东滕州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哲学系教授 ,主要从事马

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 。

[摘　要] 恩格斯在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基础上 ,批判吸取他人调查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

果 ,对家庭的起源和历史 、家庭的本质和功能 、家庭与私有制 、阶级和国家的关系等问题 ,都进

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 ,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有的研究者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家庭

形式演化的顺序 、内容和动力等问题的观点存在着原则分歧 ,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错误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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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恩格斯离开我们 110周年之际 ,自然想起他和马克思的亲密友谊和他对马克思崇敬的高尚

谦逊精神 。在恩格斯 70周岁寿辰 ,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为他隆重举行祝寿活动 ,赞扬他在理论和实践上

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时 ,他在真诚地表示感谢的同时 ,却说 ,大家“给予我的荣誉的绝大部分” ,是

“马克思播种的光荣和荣誉” [ 1](第 100 页) ,并表示“为了今后无愧于他而能做的一切 ,我都将做到”。事

实上 ,在马克思于 1883年逝世之后 ,恩格斯一方面肩负着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和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

任 ,而且把整理马克思的遗稿工作 ,看做是压倒一切工作任务的头等大事。为此 ,他付出了有生的心血。

另一方面 ,他又要根据实践斗争的新形势和科学发展的新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特别是对唯物史观

进行补充 、完善和发展的工作 。为此 ,他撰写了《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

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同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一向是有着分工 ,或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是 , 19世纪

70年代以后 ,他们对人类学以及与此相关的原始社会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却共同抱有强烈的兴趣 ,其中

有不少重要结论也是他们共同研究的结果。在 1869 - 1870年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揭露英国殖民主义

者的残暴凶狠和伪善的本质 ,写了充满对被压迫和奴役的爱尔兰人同情的三本“笔记”之外 ,马克思为研

究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特殊性 ,还写了共计数百万字的 5本笔记 ,即后人所说的《马克思晚年人类学

笔记》(以下简称《晚年笔记》)。这表明马克思晚年计划撰写关于人类原始社会及古代社会的巨著 ,可惜

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 ,未能实现他的计划 。恩格斯在他的《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

源》)中部分地完成了马克思的这个未竟事业 。特别是马克思写的《路易斯 亨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

书摘要》(1880年底- 1881年 1月),为恩格斯写《起源》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的《晚年笔记》经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 克拉德整理 、编译 ,于 1972年以《卡尔 马克思的社

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笔记》书名出版之后 ,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研究。围绕着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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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笔记》写作的动机和目的 、《晚年笔记》与早期《手稿》之间的关系 、以及《晚年笔记》在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中的地位和意义等问题 ,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此外 ,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古代史和家庭史的观点

作了比较研究 ,其中一部分西方学者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古代史研究的观点上 ,而且在家庭形式

演化的动力 、顺序和内容等问题上的观点上 ,都存在着原则分歧。这是错误见解。因为 ,恩格斯的《起源》

是为实现马克思的“遗愿” ,补偿“亡友未能完成的工作”
[ 2]
(第 2 页)而写的 ,不存在原则的分歧。

一 、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顺序和内容的观点一致性

恩格斯说:“在 60年代以前 ,根本谈不到家庭史。历史科学在这一方面还是完全处在摩西五经的影

响之下。人们不仅毫无保留地认为那里比任何地方都描写得更为详尽的这种家长制的家庭形式是最古

老的形式 ,而且把它 ———除一夫多妻制外———跟现代资产阶级的家庭等同起来 ,这样一来 ,家庭实际上

根本没有经过任何历史的发展;至多认为在原始时代可能有过杂乱的性关系的时期。”
[ 2]
(第 5 页)19世

纪 60年代以后 ,瑞士历史学家巴霍芬发表了《母权论》,继之 ,英国历史学家麦克伦南发表了《古代史研

究》,他们分别研究了从杂乱的性关系到母权制家庭和外婚制家庭的演化问题。但是 ,他们的研究受到

宗教神秘主义的影响 ,未能科学地说明家庭形式的演化 。后来 ,摩尔根在大量观察和统计材料的基础上

提出:“家庭表现为一种能动的因素 ,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 ,而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

展 ,本身也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展 ,最后脱离一种形态而进入另一种较高的形态。反之 ,亲属制度

是被动的;它把家庭每一阶段长时间所产生的进步记录下来 ,并且只是在家族已经急剧变化了的时候 ,

它才发生急剧的变化 。”
[ 3]
(第 433 页)这里摩尔根提出了两点:(1)家庭形式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

化的能动因素;(2)亲属制度总是落后于现实的家庭关系 。因此 ,可以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亲属制度

去追溯和揭示以前实际存在过的家庭形式。摩尔根的这个观点为马克思 、恩格斯所接受。马克思在自

己的《笔记》中把这个思想全部摘录了下来 ,并对亲属制度落后于家庭关系的思想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

概括:“同样 ,政治的 、宗教的 、法律的以至一般哲学的体系 ,都是如此 。”
[ 4]
(第 354 页)恩格斯把摩尔根的

这个观点应用于家庭史的研究 ,认为通过分析研究亲属之间的称呼与实际的亲属关系不一致 ,就可以揭

示出与之相应的已经消失了的家庭形式 。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了家庭形式演化的五种形态:从禁止父母同子女通婚的血缘家庭开始 ,

到禁止同胞兄弟姊妹通婚的普那洛亚家庭 ,中间经过不牢固的成对婚配的对偶家庭和男子占统治地位

的父权制家庭 ,最后到婚姻关系比较牢固的一夫一妻制家庭 。马克思基本上接受了这种家庭演化的体

系;恩格斯除了对父权制家庭作了某些修改 ,也基本上接受了摩尔根的这种家庭演化顺序的体系。因

此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家庭形式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顺序和内容问题上的观点 ,是完全一致的 。

摩尔根是以血缘家庭为逻辑起点考察家庭历史的 ,他说:“血缘家庭是第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形式;而

它必然是从以前的无组织状态中进化而来的产物 ,不论那种无组织的状态究竟如何 ,它揭示了人类的最

低水平。我们可以以此为出发点 ,以此为已知的最低点 ,来探索人类进步的历史 ,并通过家庭的结构 ,通

过发明和发现的过程 ,从蒙昧社会一直研究到文明社会 。”
[ 3]
(第 412 , 413 页)这里虽然指出了血缘家庭是

从“无组织状态”的杂交关系中产生的 ,但对杂交关系的性质和特征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与摩尔根相

比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 ,杂乱的性关系是动物向人类转化以后原始人群的性关系的

特征 。这种关系产生于人类的初始时期 ,但它与高等动物的家庭或群又是不同的。在这种状态下 ,每个

男子属于每个女子 ,同样每个女子也属于每个男子 ,性关系上没有任何约束和禁忌。所谓杂乱的性关系

就是没有通行的禁规 。马克思还试图探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组织结构 。他说:“最古是:过着杂交的原

始群的生活;没有家庭;在这里只有母权能够起某种作用。”
[ 4]
(第 337 , 338 页)性关系的杂乱 ,并不说明一

切都处于混乱状态中 ,在社会关系上还是可以发现某种统一和稳定的东西 ,这就是原始群状态下的母性

的权威 ,这种母权是原始社会初期的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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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偶制家庭的产生 ,摩尔根仅仅把它看做由于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男性权力加强的结果 ,

而没有从当时的社会关系方面说明它对该家庭形式的制约关系 。马克思认为 ,随着经济的发展 ,整个社

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阶级之间的对立 ,专偶制家庭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上产生的。他说:“实际

上 ,专偶制家庭要能独立地 、孤立地存在 ,到处都要以仆役阶级的存在为前提 ,这种仆役阶级最初到处都

是直接由奴隶组成的 。”
[ 4]
(第 367 页)社会上的阶级对立关系反映在专偶制家庭之中 , “它以缩影的形式

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抗 。”[ 4] (第 366 页)恩格斯后来在自己的著作中转

引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 ,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阐明了阶级对立的社会关系对现代家庭的制约作用 。

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顺序和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作了上述的修改和补充外 ,基本上一致接受了

摩尔根的家庭形式演化的体系 。可是 ,谢苗诺夫在其《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一书中却提出:“恩格斯在《家

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第一版完全接受了摩尔根的模式。在准备第四版的过程中了解了这些

方面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以后 ,使他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修正 。与摩尔根不同的是 ,他认为血缘家庭作为

家庭婚姻关系发展的一个阶段也可能是不存在的 ,限制两性关系从而取代乱婚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是外

婚制的禁规。普那洛亚家庭在恩格斯那里也引起了一定的疑问 。如果说在第一版中他像摩尔根一样把这

种家庭形式看作家庭婚姻关系进化的一个普遍阶段的话 ,那末后来他就放弃了这个观点 。”[ 5](第 35页)这是

对恩格斯著作的曲解。血缘家庭和普那洛亚家庭这两种形式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否确实存在过及其具体状

况如何  是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但是 ,说恩格斯在准备《起源》第四版时放弃了这两种形式的两个阶段

的观点 ,与摩尔根 、马克思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顺序和内容的思想不一致了 ,是难以成立的 。

首先 ,关于血缘家庭 。恩格斯在《起源》的第四版中仍多次使用这个词 ,并明确认为:虽然这种家庭

形式已经绝迹了 ,但是 ,夏威夷人亲属制度的存在证明这种家庭形式是一定存在过的 。而南澳大利亚一

带流行的外婚制家庭形式 ,是较血缘家庭以后出现的 ,它是走出血缘家庭的第一步 。由此可以看出 ,恩

格斯并没有用“外婚制禁规”代替血缘家庭。再就普那洛亚家庭形式说 ,的确 ,恩格斯在《起源》第四版中

多次用“群婚”概念代替“普那洛亚家庭”概念 。但这并不表明恩格斯放弃了普那洛亚家庭形式 ,而把它

归入更广泛的“群婚”之中 。而是说血缘家庭和普那洛亚家庭都具有群婚的特征 ,前者是群婚的低级阶

段 ,后者是群婚的高级阶段和典型形式 。二者所不同的 ,前者只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禁止通婚 ,而后者

不仅在父辈和后辈之间禁止通婚 ,同时还禁止同胞兄弟和姊妹之间通婚。恩格斯指出:“像澳大利亚盛

行的那种整个级别的结婚 ,无论如何 ,乃是群婚的十分低级的 、原始的形式;而普那洛亚家庭 ,就我们知

道而论 ,则是群婚的最高发展阶段” 。
[ 2]
(第 42 , 43 页)恩格斯之所以要使用“群婚”这个词 ,一方面是因为

血缘家庭和普那洛亚家庭都有群婚的特征 ,即整个一群男子和整个一群女子互为婚配;另一方面 ,是为

了概括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三种主要家庭形式。恩格斯在研究了包括资产阶级家庭在内的诸

种家庭形式之后说:“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 。群婚制是与蒙昧时代

相适应的 ,对偶婚制是与野蛮时代相适应的 ,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专偶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 2]

(第 73页)这里充分表明 ,恩格斯后来没有放弃血缘家庭和普那洛亚家庭两个阶段的观点。

“被共同的婚姻纽带所联结的范围 ,起初是很广泛的 ,后来越来越缩小 ,直到最后只留下现在占主要

地位的成对配偶为止 。”
[ 2]
(第 27 页)家庭形式这种由低到高的运动和演化 ,究竟是被什么力量所推动 

在整个演化过程中是一种力量在起作用  还是几种力量同时起作用  还是在演化过程的不同阶段有不

同的力量分别起作用呢  对于这些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的理论 ,结合摩尔根的研究成

果 ,在各自的著作中作了说明 。

二 、马克思 、恩格斯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动力问题的观点一致性

西方某些学者认为 ,在家庭形式演化的动力问题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不相同的 ,并说由于

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古代史的方法论原则不同所致。克拉德说:“从马克思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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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的《初期制度史讲义》作的摘要和笔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影响无论是

在人的文明生活还是早期生活中都是首要因素 。”而“恩格斯却持有这样一种观点 ,即历史唯物主义规

律 ,其中包括经济因素在历史中占首位的规律在内 ,只适用于文明社会” 。他‘对经济因素在历史中占首

位的规律在内 ,只适用于文明社会’ 。对经济因素在人的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所作区分 ,

并不符合马克思的看法。”
[ 6]
(第 189页)克拉德还认为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种不同 ,具体应用到家庭形

式演化问题上 ,就出现马克思主要从社会经济因素角度说明原始社会 ,以及后来的家庭形式的演化和发

展;恩格斯则无批判地接受了摩尔根的社会生物进化的思想 ,主要从人类自身生产的角度去说明原始社

会及家庭形式的发展和演化。
[ 7]
(第 207 页)克拉德的这些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的 。

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动力问题 ,马克思的正面论述不多 ,基本上是通过转述 、摘抄和评注摩尔根的

《古代社会》中的有关思想来反映出自己的观点。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 ,可以看出马克思

的思想倾向:血缘家庭向普那洛亚家庭的转变 ,是通过限制血缘亲属之间的婚姻关系而得到实现的 。这

种限制是由于“婚姻关系的集团越大 ,血亲婚配的弊害就越小。”
[ 4]
(第 347 页)普那洛亚家庭的产生仅是

限制同胞兄弟姊妹间的婚姻关系的结果 。由此表明 ,马克思是从人类自身生产角度说明家庭形式的演

化的 。关于普那洛亚家庭向对偶制家庭的转变 ,马克思则认为 ,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起作用 ,即通

过氏族产生以后的对婚姻关系的限制而表现出来;另一方面 ,是经济因素开始对家庭形式的演化发生影

响。他说:“氏族组织的影响日益增长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技术不断改善 , ……由此产生:对偶制家庭

(家庭的第三阶段)。”[ 4] (第 375页)在对偶制家庭向父权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的演变中 ,人类自身生产因

素的影响已经减弱 ,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起着主要动力的作用。而且越往后发

展 ,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对家庭形式演化和发展的制约性就越大 ,直到成为家庭形式演化和发展的根本

动力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和《起源》中的思想观点是一致的 ,不存在克拉德所说的不同。

恩格斯在《起源》中明确表述了家庭形式演化的动力思想 。他认为:在血缘家庭的基础上由于兄弟

姊妹之间的婚姻被限制 ,导致了普那洛亚家庭形式的出现。这种限制主要是人类自身生产发展的结果 ,

这是一种进步。因为 ,这种限制既是产生出在智力和体质上强健发达的人种的前提 ,又是促使部落的发

展更加迅速和完善的前提 。对这样的自然关系的意识 ,是血缘家庭向普那洛亚家庭转化的内在机制。

在普那洛亚家庭形式上由于亲属婚姻关系的限制 ,氏族就开始出现了 ,氏族的出现和发展又使亲属婚姻

的禁例日益复杂化 ,这样带有群婚特征的普那洛亚家庭就被对偶制家庭所取代 。“在这种越来越排除血

缘亲属结婚的事情上 ,自然选择的效果也继续表现出来 。”
[ 2]
(第 44页)就是说 ,在普那洛亚家庭向对偶家

庭转化中 ,人类自身生产继续起着作用 。但是 ,从对偶婚家庭向专偶制家庭的发展 ,情况就不同了 。恩

格斯说:“要使对偶婚家庭进一步发展为牢固的专偶制 ,这种原因与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直起着作用的那

些原因不同。 ……自然选择已经通过日益缩小婚姻共同体的范围而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这一方面 ,它

再也没有事可做了。因此 ,如果没有新的 、社会的动力发生作用 ,那末 ,从成对配偶制中就没有任何根据

产生新的家庭形式了 。但是 ,这种动力开始发生作用了 。”[ 2] (第 50 页)新的动力是什么呢  这就是日益

发展的经济因素和建立在它之上的社会关系 。恩格斯说:“专偶制不是以自然条件为基础 ,而是以经济

条件为基础 ,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产生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式。”
[ 2]
(第 62 , 63 页)

综上所述 ,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家庭形式演化的动力问题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一致的 ,既不

存在马克思否认人类自身生产对家庭形式演化作用的情况 ,也不存在恩格斯忽视经济因素和社会关系

对家庭形式演化作用的情况。克拉德等西方学者的观点和说法 ,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 ,恩格斯在写

《起源》时 ,直接明确引用马克思的笔记有 10处之多 ,而间接引用的共约有 20多处。

三 、恩格斯关于家庭形式演化问题研究的新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一些基本观点虽然是一致的 ,但在他们表述思想观点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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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他们之间是有所不同的。马克思关于家庭形式演化的思想 ,是通过对摩尔根观点的摘录 、评注以笔

记的形式反映出来的 。因而就有其局限性:一是没有把他的思想观点加以展开形成系统 ,二是仅限于摩

尔根的发现 ,没有把其他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于家庭史研究的资料和成果概括进去。恩格斯则不

同 ,他在《起源》中阐述的思想观点就不存在这种局限性 ,而且还有突破 ,做出了独特贡献:

第一 ,提出和论证了过渡家庭形式的理论 。恩格斯认为:在家庭发展史中不仅存在着血缘家庭 、普

那洛亚家庭 、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几种典型的家庭形式 ,而且在一种典型家庭形式向另一种典型家

庭形式转化的过程中 ,还存在着既不能归结为前者或后者 、而又带有前后两者特征的过渡性家庭形式。

他指出 ,在南澳大利亚一带流行的级别婚姻 ,即整个同一级别的男性集团与同一级别的女性集团结婚 ,

它已经禁止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婚姻关系 ,同时也对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作了限制 ,但却不严格 ,仍允

许在一定条件下同胞兄弟姊妹之间的婚姻关系。这种家庭形式既非血缘家庭 ,也不属普那洛亚家庭 ,而

是由前者向后者转变过程中存在的过渡家庭形式 ,恩格斯称“它是走出血缘家庭的第一步” [ 2](第 41 页)。

摩尔根认为 ,在对偶家庭的后期阶段出现了父权制家庭形式 。这种家庭形式的特征是:“在于支配

其成员和财产的权力……把许多人置于前所未闻的奴仆和依从关系之中” [ 3](第 469页)。马克思在他的

《笔记》中对此未加评论 ,似乎同意摩尔根的这个看法。恩格斯在《起源》第四版中 ,通过吸取和研究其他

学者对家庭史的研究成果之后 ,对摩尔根的这个看法作了修正。他认为:在对偶婚家庭的后期阶段出现

的家庭 ,不是摩尔根所说的那种父权制家庭 ,而是家长制家庭 。父权制家庭虽然也承认父性的权威 ,但

它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家庭形式 。只有家长制家庭才能完全说明母权制向父权制的转变。所以 ,恩格斯

对柯瓦列夫斯基的家长制家庭研究的成果给予了很高评价 。他说:“我们感谢马克西姆 柯瓦列夫斯基

…… ,他向我们证明了 ,今天我们在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中还可以见到的那种称为札德鲁加(大意

为大家庭)和 Bratstv o(兄弟社)的家长制家庭公社 ,以及在东方各民族中所见到的那种形式有所改变的

家长制家庭公社 ,乃是一个由群婚中产生的母权制家庭和现代世界的个体家庭之间的过渡阶段。”[ 2] (第

55 页)由此可见 ,恩格斯关于过渡家庭形式的研究 ,就更加具体地说明了家庭形式的演化和发展 ,从而丰

富和充实了家庭形式演化理论的内容 ,这是他的一个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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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和阶级对抗是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个体家庭中两性不平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然而 ,

私有制的生产关系只是人类社会历史中一个阶段 ,它必然被行将到来的社会改革 ———无产阶级革命所

消灭 ,在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阶级统治制度也同时被推翻。这样 ,现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便失去

其存在的基础。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才能十足地实现” 。因为 ,在消灭了私有制的未来社会里 ,生产资料

不再归个人私有 ,而归社会所有 ,个体的家庭经济为整个社会经济所代替 ,个体家庭的事务成为整个社

会公共事务的一部分;妇女从处理个体家庭事务的狭小圈子里走出来 ,参加社会的公共劳动和社会事务

的管理。由此一方面消除了婚姻关系中对私有财产继承的问题 ,一方面使男女双方达到了真正的平等。

这样 ,决定婚姻关系的将被一种日益发展起来的新因素 ———个人性爱所代替 。恩格斯说:“结婚的充分

自由 ,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 ,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

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 ,才能普遍实现 。到那时 ,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 , 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

了。”
[ 2]
(第 80 页)家庭在男女双方相互爱慕的基础上产生 ,而这种个人性爱又具有一种排他的性质。因

此 ,这种婚姻只能是个体婚姻 。这种个体婚姻关系达到了真正的平等 。所以 ,恩格斯认为 ,这种个体的

一夫一妻制家庭形式就不再是历史上的意义 ,即是词源学上的意义 ,一夫一妻制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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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 Engels studied comprehensively and sy stematically the questions of the origin and

histo ry of family , the essence and funct ion of family , and the relat ion among family and private of

Marx ism , on the foundation o f No tes of Old Age of Karl Marx . Some researche rs assert that there

some principled divergences betw een M arx and Engels on the quest ions of the o rder , contents and

mo tive force of the evo lution of familial form. These are er roneous opinions violating historical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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